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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归纳表 年份 题型 考点 2004 单项 仲裁事项 多项 经济法律关

系的客体 判断 申请行政复议 2005 单项 经济法的渊源、仲裁

的裁决 判断 经济法的渊源 2006 单项 法律责任、行政复议的

范围 多项 审判程序 判断 仲裁协议的效力 2007 单项 法律责任

、行政复议的范围 多项 仲裁协议的效力、诉讼管辖 判断 诉

讼时效 本章近四年试题分数分布表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

年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单项题 1 1 2 2 2 2 2

2 多项题 1 2 1 2 2 4 判断题 1 1 1 1 1 1 1 1 简答题 综合题 合计 3 4

3 3 4 5 5 7 本章的主要内容有：（1）经济法的渊源；（2）经

济法律关系的要素；（3）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4）法律行为和代理；（5）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重点

与难点讲解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管理与协

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

是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是“经济关系”，其他如人身关

系、行政关系等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二、经济法的渊

源 法律规范 规范性文件 一元两级多层次 一元指的是权力机

关 两级是指中央和地方两个级次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

的法律部门，但是“经济法”不是一部法律，即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经济法是由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

范组成，经济法有多种表现形式，应分别熟悉它们的法律效

力。其区分要点，一是要看制定者；二是要看名称。 1.宪法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



的法律效力。 2.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法律

效力和地位仅次于宪法，名称形式是《××法》。 3.法规。

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其地位次于宪法和法律。 

（1）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名称形式一般是《××条例

》。 （2）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名称

形式是《××条例》，法规名称中有该行政区的名称，效力

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 4.规章。规章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

和地方政府规章。名称形式一般是《××办法》、《××暂

行规定》、《××实施细则》。 （1）部门规章。由国务院

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的直属机构制定。 （2）地方政府规章。由地方政府制定。 5.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以及特别行政区的法。 （1）民

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由当地人大制定。名称形式一般是

《××条例》，这一类的法规名称中都有该自治地区的名称

，在该地区适用。 （2）特别行政区的法。包括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依法予以保留的特别行政区原有法律和特别行政区

立法机关依法制定的法律。名称形式一般是《××基本法》

。 6.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发

布的，名称中带有“最高人民法院”字样。属于指导性文件

和法律解释。 7.国际条约、协定。不属于国内法的范畴，但

我国签订和加入的国际条约，对于国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也有约束力。 【考题】下列法的形

式中，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 ）。

（2005年考题） A.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D.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点是经济



法的渊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定和修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考题】民族自治地方有

关调整经济关系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我国经济法的渊

源之一（ ）。（2005年考题）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点是经济法的渊源。 【例题】下列选项中，属于我

国行政法规的是（ ）。 A.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B.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C.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 D.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正确答案』B 『答案

解析』本题考核点是经济法的形式。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

定的规范性文件，其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 五、法

律行为 1.这里所述的法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

法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以意

思表示为要素，依法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 手写图

示0103-01 法律行为的特征： ①法律行为是以达到一定的民事

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 ②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③

法律行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行为。 2.法律行为可分为

四类： （1）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2）有偿法律

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 （3）要式法律行为和不要式法律行

为； （4）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3.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包括形式有效要件和实质有效要件。已成立的法律行为不一

定必然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具备一定有效条件的法律行为，

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 手写图示0103-02 注意：成立是有

效的前提，但成立不一定有效。 形式有效要件 行为人进行某

项特定的法律行为时，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例如

，仲裁必须要有仲裁协议。 实质有效要件 （1）行为人具有

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



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4.法律一般以年龄和精神、智力状况

作为判断和确定公民行为能力的依据。 （1）无行为能力人

，即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进行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即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

病人，只能进行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

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 （3）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18周岁以上的

成年人和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

生活来源的公民，可以独立地在其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内进行

民事活动。 【例题】下列选项中，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有（ 

）。 A.8岁的小明用家里的一张存折换了一件玩具 B.某企业与

某公司口头达成的技术开发合同 C.张某未经妻子同意购买了

一件昂贵的古玩 D.16岁的中学生未经家长同意用自己攒的钱

买了一辆摩托车 『正确答案』A、B、D 『答案解析』本题考

核点是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题A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进行的行为；B项属于形式要件不符合规定，技术开发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D项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的不能够

独立实施的行为。 5.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事行

为能力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

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 （1）民事行为能力的实现

以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为前提。 （2）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

权利能力随设立而产生，随终止而消灭；公民的民事权利能

力随出生而产生，随死亡而消灭。 （3）法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是统一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



为能力不一定是统一的。如前所述，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以

年龄和精神、智力状况有不同的规定。 6.附条件和附期限的

法律行为 附条件 对所附条件有要求：（1）是将来发生的事

实，已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条件；（2）是不确定的事实；

（3）是当事人任意选择的事实，而非法定的事实；（4）是

合法的事实；（5）所限制的是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灭。

附期限 所附期限是必然到来的事实。 注意：（1）区别附条

件和附期限的要点是看所附内容是否一定会发生，所附内容

一定会发生的属于附期限。（2）当事人恶意促使条件成就的

，应当认定条件没有成就，当事人恶意阻止条件成就的，应

当认定条件已经成就。 【例题】某公司老板与其职员约定：

若该职员在本公司工作满1年，则加薪5%，该行为属于（ ）

。 A.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 B.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 C.附生

效期限的法律行为 D.附解除期限的法律行为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点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虽然1年是时

间，但本题不是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因为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的期限是必然到来的事实，这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的条

件不同。该职员是否能在该公司工作满1年，是不确定的，不

属于必然到来的事实。 【例题】甲为工作方便，想要租用乙

的房屋，但乙的儿子正在准备调动工作。甲乙双方在租赁合

同中规定，如果乙的儿子从外地回来，甲应搬出，另租房屋

。如果甲利用不正当的手段阻止乙的儿子从外地回来，即视

为解除条件已经成就，该合同应当解除。 『答案解析』本题

考核点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该租赁合同属于附解除条件的

合同，乙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之日起合同解除。甲恶意阻止条

件成就的，应当认定条件已经成就。 【例题】老张与自己的



儿子小张约定：等到放寒假时，给小张买一台电脑。该约定

属于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

本题考核点是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寒假是必然要到来的事实

，这是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根本区别。 7.无效民事行为 无

效民事行为指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因而当然不发生法

律效力的行为。 （1）《民法通则》对无效民事行为作了列

举性规定，共有7种形式。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③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所为的。 ④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 ⑤

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⑥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

划的。 ⑦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注意：上述7种形式

可以对照前面讲述的“实质有效要件”来理解。其中前两种

不符合“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三种不符合

“意思表示真实”；后四种可以归结为“违反法律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 【例题】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下列选项中

，属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有（ ）。 A.某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

，将家中的一台电脑无偿赠送他人 B.某公民在威胁下，写下

一张欠他人1万元的字据 C.某政府采购的业务人员收受贿赂，

购买了5吨劣质原料 D.某公司为逃避债务，将公司名下一辆

价值20万元的汽车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该公司经理 『正确答

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点是民事法律行为

的效力。A选项中的行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

行为；B选项的行为属于所述属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

为；C选项中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D选项的



行为的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手写图示0103-03 

注意：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

部分仍然有效。 8.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可变更、可撤

销的民事行为指可以因行为人自愿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

变更或撤销而归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

定，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包括：（1）行为人对行为内

容有重大误解的。（2）显失公平的。 注意： （1）可变更、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也可以不变更或不撤销，此时该民事行为

有效； （2）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

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3）无效民事行为和被依法撤销的民事行为，都是从行为开

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4）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法律后果有：①恢复原状。②赔偿损失

。③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返还第三人。④其他制裁。 手写

图示0103-04 【例题】甲向乙转让一批音像制品，后发现其中

有一部分光盘属于盗版，该转让行为全部无效。（ ） 『正确

答案』×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点是无效民事行为。民事行

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 【例题】李某是某古

玩店老板，得知赵某家中有一花瓶，系赵某的祖父留下，即

上门用1千元买下。随后，李某将该花瓶送至某拍卖行进行拍

卖，卖得价款10万元。赵某在一个月后得知此事，认为李某

欺骗了自己，要求李某退回花瓶。李某以买卖花瓶是双方自

愿的，不存在欺骗，拒绝赵某的请求。赵某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买卖行为，并请求李某返还该花瓶。（ 

）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点是可撤销民事行

为。李某与赵某之间的买卖属于显失公平的买卖行为，且显



失公平系由于赵某欠缺经验所致，因此赵某有权请求法院撤

销。被依法撤销的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赵某有权请求李某返还财产。 【例题】下列关于可撤销民事

行为被撤销后的结果的论述中，正确的包括（ ）。 A.民事行

为被撤销的，自撤销时起无效 B.民事行为部分被撤销的，不

影响其他部分的法律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C.被撤销的

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财产的，应当返还对方，原

物灭失的，作价补偿 D.民事行为被撤销后，其法律后果与无

效民事行为相同 『正确答案』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

核点是可撤销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一经撤销，其效力

溯及于行为开始时无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